
 

 

立法會 CB(2)1166/08-09(02)號文件 
 

《種族歧視(平等機會委員會提起的法律程序)規例》小組委員會 
 

政府對立法會秘書處助理法律顧問 
提出的事宜的回應 

 
目的 

 本文件向議員介紹《種族歧視(平等機會委員會提起的法律程序)

規例》(“《種族歧視規例》”)及回應立法會秘書處助理法律顧問

在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七日向內務委員會提交的報告 (立法會

LS50/08-09號文件)中提出的事宜。 

 
 
背景 

2. 《種族歧視條例》於二零零八年七月制定。《種族歧視條

例》第 83 條（附件 A）已在二零零八年十月三日生效。該條例訂

明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可以訂立規例，授權平等機會委員會（平

機會）可在一名受到種族歧視、騷擾或中傷的受害人可根據《種族

歧視條例》第 70 條提出法律程序，但沒有這樣做時，提出法律程

序，猶如平機會是該受害人一樣（第 70 條撮要見附件 B）。 

 

規例 

3.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已在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一日訂立

《種族歧視規例》。《種族歧視規例》按照以往根據相應歧視條例



 

 

(即《性別歧視條例》和《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的規例而訂立。 

提出的事宜 

4. 在立法會 LS50/08-09 號文件(見附件 C)，助理法律顧問

提出了《殘疾歧視(平等機會委員會提出的法律程序)規例》(“《殘

疾歧視規例》”) 的一些條文，與根據《種族歧視條例》、《性別

歧視條例》和《家庭崗位歧視條例》訂立的規例的有關條文是不同

的，它們包括了- 

(a) 只要平機會有理由相信某人已作出歧視、騷擾、中

傷或根據《殘疾歧視條例》屬違法的其他作為，便

可提出法律程序，並沒有規定有關申索須"具備充分

理由"； 

(b) 訂有清晰程序，以確定受屈人士不會提出法律程

序；及 

(c) 亦訂有下述先決條件：平機會已向受屈人士以調解

方式提供協助，但不能達致和解。 

 

5. 我們已在二零零九年三月十九日以書面(見附件 D)回覆

助理法律顧問提出的事宜。有關的資料和考慮因素詳見下文。  



 

 

6. 在上文第 4(a)段提到的問題，平機會可根據《種族歧視

規例》和根據《性別歧視條例》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訂立的規

例提出法律程序的情況，包括“平機會覺得該人的申索具備充分理

由”。雖然《殘疾歧視規例》採用一個較仔細的草擬方式(即“平機

會有理由相信某人已作出根據《殘疾歧視條例》屬違法的作為”)，但

《種族歧視規例》及根據《性別歧視條例》及《家庭崗位歧視條例》

訂立的規例中“平機會覺得該人的申索具備充分理由”的條文，亦

能達到同一目的。 

7. 在上文第 4(b)及(c)段提到的問題，我們草擬《種族歧視

規例》的原意，是留有彈性，讓平機會根據《種族歧視條例》第 83

條提起法律程序。《種族歧視條例》第 83(1)(a)條已要求可根據《種

族歧視條例》第 70 條提起法律程序的人並沒有這樣做。因此在《種族

歧視規例》中加入更多的程序要求，或無必要。 

 

法律協助 

 

8. 有議員在上一次事務委員會會議上，就有關平機會提供的

法律協助提出關注。平機會已在二零零九年三月另行提交了文件(見

附件 E)，以供參考。我們重申，《種族歧視規例》將運作的情況，

與平機會可提供法律協助的情況，是截然不同的。 

 



 

 

未來路向 

9. 我們的目標是在二零零九年年中左右，實施這規例與《種

族歧視條例》的所有條文。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二零零九年三月 

 




































